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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城市自然资源局
共自然资发〔2022〕59号

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积极推动营商环境创新改

革措施落地见效，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复制推广营

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的通知》（国办发〔2022〕35号）

文件精神，按照省、市相关工作要求，现将我局推行社会投

资项目“用地清单制”改革事项的通知如

关于印发《共青城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推行社会
  投资项目“用地清单制” 改革》的通知

各市直相关单位、各建设单位：

下。

共青城市自然资源局

2022 年 1 2 月 17 日

共青城市自然资源局综合股2022年12月17日印发



共青城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推行社会   
              

投资项目“用
地清单制”改革

  一、“用地清单”内容

  在土地供应前，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地质灾害、地震安全、压覆

矿产、气候可行性、水资源论证、防洪、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等评

估，并对文物、历史建筑保护对象、古树名木、人防工程、地下

管线等进行现状普查，形成评估结果和普查意见清单，在土地供

应时一并交付用地单位。相关单位在项目后续报建或验收环节，

原则上不得增加清单外的要求。改革后，相关单位提升评估的科

学性、精准性及论证深度，避免企业拿地后需重复论证。同时，

当项目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相关单位及时对评估报告等进行调整

完善。

  二、适用范围

  “用地清单制”改革适用于共青城市市域范围内符合相关规划

要求的社会投资类工程建设项目。涉及公共安全等特殊管理要求

的项目，应严格执行相关业管理部门规定。

  三、实施程序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牵头组织实施，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负责协调、落实，按规定将涉及土地储备工作的相关评估和调查

费用纳入土地储备成本，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要求开展相关评

估、评价、普查、调查等工作。



  （一）明确供应地块范围。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拟供应地块宗

地位置、不动产单元代码、规划用途、面积等基本信息和规划条

件发送至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二）提出“用地清单”意见。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职能提

出各自管理意见（要求）和技术要点，以书面形式加盖公章后反

馈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三）形成“用地清单”。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收集、汇总

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的用地管理意见（要求）和技术要点，

以及各类评估评价成果，形成拟供应地块的“用地清单”。

  （四）交付“用地清单”。“用地清单”作为土地供应附件，

一并交付土地使用权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在项目后续审批、验

收等环节，不得擅自增加清单外的要求。相关单位需提升评估的

科学性、精准性及论证深度，避免企业拿地后需重复论证。当项

目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相关单位应及时对评估报告等进行调整完

善。

  四、保障措施

  （一）建立专人联络机制。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明确1名联

络员，专职负责“用地清单”生成和管理意见上传、信息填报等

工作，及时通报评估、评价、普查、调查等工作情况，督办跟踪

本单位主管事项及时办结。



  （二）加强指导沟通。市自然资源局要指导县（区）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有序推进“用地清单制”改革工作，并与各级行业主管部门

加强部门协作，提高办事效率。对于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

题，由市自然资源局牵头，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会商及时协调解

决。

  （三）强化督导落实。建立“用地清单制”是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质效重要举措，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高度

重视、认真落实，市自然资源局将加强对工作落实情况的督导调度

，对工作推进慢的予以通报批评、约谈，确保改革事项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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